
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書屋門票收費標準第二條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陽明書屋中興賓

館參觀導覽門票收費數

額如下： 

一、一般遊客：全票新

臺幣八十元。 

二、本國籍遊客，出示

身分證明文件、核

准公函或其他相關

證件者予以優待： 

（一）半價優待： 

１、假日參訪之六

十五歲以上長

者。 

２、學生。外國人

在我國各級公

、私立學校就

讀者，享有半

價優惠。 

（二）免費優待： 

１、十二歲以下兒

童。 

２、非假日參訪之

六十五歲以上

長者。 

３、身心障礙者及

其必要陪伴者

一人。 

４、公務觀摩人員

。 

５、持志願服務榮

譽卡者。 

６、依其他相關法

令得免費參觀

者。 

 

 

第二條 陽明書屋中興賓

館及園區巡守步道參觀

導覽門票收費數額如

下： 

一、一般遊客：全票新

臺幣八十元。 

二、憑下列證件者予以

優待： 

（一）半價優待：假

日出示身分證

明文件之六十

五歲以上之長

者。 

（二）免費優待： 

１、出示身分證明

文件之十二歲

以下之兒童。 

２、非假日出示身

分證明文件之

六十五歲以上

之長者。 

３、出示身心障礙

證明之身心障

礙者及其必要

陪伴者一人。 

４、公務觀摩人員

應出示公函。 

５、出示志願服務

榮譽卡者。 

６、依其他相關法

令得免費參觀

者。 

一、 因目前實際導覽路

線僅陽明書屋中興

賓館，巡守步道尚未

開放，爰刪除第一項

「及園區巡守步道」

文字，以符現況。 

二、 為行銷國家公園優

質景點，鼓勵國人旅

遊，爰修正第一項第

二款對於本國遊客

予以門票優待。 

三、 參照規費法第十二

條修正意旨，為善用

國家及社會資源培

育學子，業務主管機

關得免徵、減徵或停

徵應徵收之規費，爰

於第一項第二款第

一目之二半價優待

對象增列學生，外國

人如在我國各級

公、私立學校就讀

者，亦享有半價優

惠。 

四、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